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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客户获得 ICAS 产品认证证书后使用 ICAS 认证证书及其认证标志的规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ISO/IEC 17065:2012《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2.2 ISO/IEC 17030:2003《合格评定 第三方符合性标志的通用要求》 

2.3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ICAS 产品认证证书：由 ICAS 颁发，作为一个客户的产品已经过 ICAS 认证并注册的证明。 

3.2 ICAS 产品认证标志：由 ICAS 授予，仅供获得 ICAS 产品认证的特定客户使用，用以表明客户的产

品经过 ICAS 认证并注册的一种图形和标识。 

3.3 ICAS 机构徽标：代表 ICAS 机构的特定图形和标识。 

3.4 绿色产品标识：由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发布的，用于绿色产品认证的标识。 

 

4. ICAS 机构徽标及认证标识 

 

  

   

 

5. ICAS 产品认证证书及认证标识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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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获证企业根据需要，自愿使用产品认证标志，或者绿色产品认证标识；绿色产品认证标识的使用应

符合《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5.2 ICAS 授权的获证客户只能在证书有效期内以及已获认证的范围内，依据本文件规定，有条件使用 

ICAS 产品认证证书及其认证标志，获准使用的认证标志必须完整，不得将其变形使用。ICAS 对获证客户是

否正确使用产品认证证书及其认证标志进行监督审核。 

5.3 获得 ICAS 认证的客户只能使用与 ICAS 所提供色调一致的彩色认证标志或黑白认证标志。ICAS 

提供认证标志的硬拷贝或电子版。认证标志图样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字迹必须清晰。 

5.4 产品认证获证客户可在其各种文件、公告、广告、传播媒介、宣传品、产品等位置或文件中，使用

或展示产品认证标志，但不得利用产品认证标志误导公众认为其服务、管理体系通过认证，不得做出有关于

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不得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文件或其任何部分。 

5.5 产品认证符合性标志应当直接加施到每一个单独的产品上，当该产品的尺寸或产品类型不允许时，

标志可以施加到销售产品的最小包装上。 

5.6 证书持有者加施标志，应按 ICAS 标志使用相关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应优先在获证产品本体的显著

位置加施认证标志；如本体不能加施，可在最小外包装的显著位置加施；如果本体及最小外包装均不能加施，

可将标志加施在产品的随附文件中。 

5.7 证书持有者加施标志不得转用到其他产品上，应当充分注意其出版物、广告和其他公开信息，不得

引起已认证产品和非认证产品的混淆，不应当误导购买者将实际上认证未被覆盖的产品性能、用途等，误认

为已被认证所覆盖；对超过认证有效期的产品，不使用认证标识。 

5.8 在其认证被撤销时，按照 ICAS 的指令立即停止使用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材料；在认证范围被缩小时，

修改所有的材料；误用或错用时，应及时纠正并确认有效。 

5.9 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利用认证标志或标识误导、欺诈消费者，不得使 ICAS 和（或）ICAS 的认

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一旦发现获认客户违反上述规定错误使用证书和标志，ICAS 将根据情况

的严重性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立即整改、暂停认证、撤销认证、在认证机构公开的媒体上发布澄清声明等。

获证客户应立即中止上述行为并消除错误使用认证标识造成的不良影响，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